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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職工會聯盟婦女事務委員會關注本港基層在職婦女的處境，致力推動在職婦女的平等參

與機會，倡議家庭友善政策。 

 

  中國香港作為 聯合國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的締約國，應確保香港政府所制定的政

策容讓婦女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受歧視。可是，假設女性是天生的照顧者、必須無條件承擔家庭照

顧的重擔，這種觀念在香港至今仍無法破除，並在各項政策中得到體現，即使政府在聯合國提交

的報告如何天花龍鳳，仍不減香港政府在婦女工作的落後。 

 

  女性作為照顧者的角色，仍然不被肯定她們的價值，女性一直以來被家庭角色、經濟參與、

性別定型等多重壓逼和剝削，政府政策都沒有為她們的困境做過什麼。早前人口政策和施政報告

都大談如何釋放婦女勞動力，提升婦女參與，更加是進一步無視婦女從事無酬家庭勞動對社會的

貢獻，不去考慮如何分擔照顧者沉重的負擔，卻將女人推到家庭照顧與投身工作的兩難局面。原

本婦女的重擔可透過一系列的政策配套去減輕，政府在以下的範疇上卻欠缺承擔。 

 

支援照顧者服務嚴重短缺 

  今年母親節前夕，本會進行「雙職母親的十大障礙」調查，當中發現最多婦女認為，託兒服

務不足是對她們兼顧家庭、工作的最大障礙，其次就是工時長、職業勞損問題。我們認為政府若

不改善現時對照顧者的支援服務，將無法符合婦女公約中，給與女性平等參與經濟活動要求。而

觀政府對如何實質協助婦女就業或繼續擔任照顧者沒有足夠的承擔。2014 年的施政報告一貫地以

研究調查方式為擋箭牌，只針對「課餘託管服務」、「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的服務配套或增

加資源等作小修小補，以圖蒙混過關，迴避各項政策和配套不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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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福利署資助的獨立幼兒中心名額只有 690 個，甚至比十年前還要低。鄰里支援幼兒照顧

計劃（下稱社區保母）即使將服務年歲由 6 歲擴展至 9 歲，但此計劃本質上就是對照顧者的剝

削，以義工形式要求婦女提供託兒服務，不將家務勞動視為工作，更對本地有酬家務勞動市場構

成侵害。 

 

零散工欠缺保障 

  基層婦女因家庭照顧角色，又受制於經濟壓力，只能從事零散工作，以幫補家計。但僱傭條

例連續性合約 4.18 規定已完全限制她們享有勞工保障的權利，剝削她們的有薪病假、產假、年

假、勞工假，終止僱傭合約的通知期保障，及年資補償。修改 4.18 雖然在民間已反映多年，最近

亦進行檢討，但政府仍然無法在勞資雙方取得一個對散工有保障的方案，不積極改善現時勞工法

例的漏洞，實在是變相鼓勵資方繼續剝削身兼照顧責任的婦女。 

 

婦女友善勞工政策落後 

  雖然香港婦女在生育後有產假，但法例自 95 年後一直未有修改，致有薪產假的法例已遠遠

落後於國際，國際勞工組織第 183 號公約對產假的要求是最少 14 周全薪，但香港只有十周、五

分四薪酬，落後於鄰國。更有僱主輕易利用 4.18 規定的漏洞，將僱員放產假前 40 周其中一周工

時縮減至少於 18 小時，即可逃避付有薪產假的責任，政府對此卻視而不見。我們主張要設立家

事家，使婦女在工作期間若遇上家庭成員的突發事情，都可以得到處理。 

 

  政府對企業中的設備亦無婦女友善的規定，例如生育後婦女哺乳的需要，甚至一些需要更換

制服的行業，公司內竟可男女共用更衣室，政府卻對此視而不見。 

 

法定最低工資及強積金歧視婦女 

  現時本港工作的家務工當中，來自本地及海外的家務工均有超過九成都是女性，但法定最低

工資條例豁免「在僱主家中免費居住的留宿家庭傭工」，實際上即歧視家務工，間接是歧視婦

女。而強積金更說明是豁免家務僱員，即任何形式的家務工，無論種族、無論聘用方式，一律無

退休保障。也實在是歧視婦女的政策，使婦女不能享有同樣的社會保障，不能享有同等待遇。 

 

  本港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只有 6 成，遠較其他已發展國家的 7 成參與率為低。已反映出婦女在

參與經濟活動遇上不少障礙與限制，缺乏平等參與的機會。我們要求政府應對聯合國提供一份反

映本港婦女實際情況的報告，並敦請政府落實以上改善措施，使基層婦女的就業權利得到保障。 


